浉河区浉河港镇国家产业强镇建设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浉河区浉河港镇国家产业强镇建设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信阳市））（https://ggzyjy.xinyang.gov.cn）”网站，凭办理的企业身份认证锁（CA数字证书）登录会员系统进行网上投标”。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4年1月23日9时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信浉财公开招标-2023-52  

2、项目名称：浉河区浉河港镇国家产业强镇建设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预算金额：2981967.97元 

最高限价：2981967.97元 

	序号
	包号
	包名称
	包预算（元）
	包最高限价（元）

	1
	信浉财公开招标-2023-52-1
	浉河区浉河港镇国家产业强镇建设项目（大美茶乡茶叶生产加工车间）
	1384726.33
	1384726.33

	2
	信浉财公开招标-2023-52-2
	浉河区浉河港镇国家产业强镇建设项目（嘉木饮茶叶综合生产车间）
	1597241.64
	1597241.64


5、采购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名称、数量、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5.1采购内容：本次采购共分为两个包。一包为浉河区浉河港镇国家产业强镇建设项目（大美茶乡茶叶生产加工车间），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主厂房一栋，建筑面积1227.17㎡，主体结构为门式钢架局部二层，檐高6米，配套的附属用房及成品储藏间一栋，一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239.32㎡。二包为浉河区浉河港镇国家产业强镇建设项目（嘉木饮茶叶综合生产车间），主要建设内容为地上三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3870.91㎡。（详细内容及工程量见招标文件）。
5.2建设地点：浉河区浉河港镇。
5.3计划工期：90日历天。  

5.4质量要求：合格。 

6、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至质保期满。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8、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9、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是。
二、申请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四条之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工程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参加本项目的中小企业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拟派项目经理需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建造师）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注册单位与投标单位一致，且项目经理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
3.3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文件和豫财购【2016】15号文件的规定，供应商应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渠道查询自身信用记录，提供查询网页截图；
4、其他说明：

4.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4.2本项目 适用 信用承诺（详见下述要求）。

（一）在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可对照资格要求进行自主核对，确定符合资格要求的，可按照规定提供相关承诺函（详见投标文件“八、 资格审查资料”附件），供应商只需在资格审查环节提供满足相应条件的书面承诺书，不再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①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提供202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若成立时间不足提供基本开户行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②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任意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如依法免税的，则须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如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没有发生业务的，则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或加盖税务部门公章的纳税申报表）；

③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任意三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的证明材料）；

④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默认履行合同的法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

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提供书面声明，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

（二）供应商在中标（成交）后，应将上述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材料提交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核验，经核验无误后，由采购人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发布中标结果公告时，资格证明材料需同其他要求发布的文件一起发布。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4年1月2日至2024年1月9日，每天上午00:00至12:00，下午12: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信阳市）（https://ggzyjy.xinyang.gov.cn）”网站，凭办理的企业身份认证锁（CA数字证书）登录会员系统进行网上投标；

3、方式：

3.1投标人注册：投标企业首先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信阳市）（https://ggzyjy.xinyang.gov.cn）”网站进行交易主体注册，按网站公告通知有关要求填报企业信息并上传有关原件扫描件至诚信库，不需携带原件到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投标人应对所上传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其上传的信息将全部对外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3.2办理CA数字证书：完成企业诚信库注册后，必须办理CA数字证书方可在网上办理招投标相关业务。投标人根据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通知公告栏目中《关于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字证书（CA）互认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的通知》要求，自行选择CA数字证书服务商，线上、线下办理CA数字证书。
3.3招标文件获取方式：投标人凭CA数字证书登录会员系统后，即可按网上提示免费下载招标文件及资料（操作程序详见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中心栏目里投标人操作手册）。招标文件(*.XYZF格式)下载后需使用“信阳市投标文件制作工具软件”打开（该工具软件可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信阳市）（https://ggzyjy.xinyang.gov.cn）”网站下载中心栏目内下载或在招标文件领取页面下载）。

3.4请投标人下载招标文件后及时关注系统业务菜单（“答疑澄清文件领取”，“控制价文件领取”）内该项目是否有新的答疑澄清文件或控制价文件。如有请直接下载，不再另行通知。

4、售价：招标文件售价0元。

四、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4年1月23日9 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本项目为不见面开标项目，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为《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ggzyjy.xinyang.gov.cn）》电子招投标平台会员系统指定位置。

3、加密电子投标文件逾期上传采购人不予受理。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4年1月23日9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六开标厅（市博物馆对面）。
六、公告发布媒介及招标公告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信阳市）》上发布，招标公告期限为五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交易方式，不见面开标大厅网址为 https://ggzyjy.xinyang.gov.cn/BidOpening，投标人无需寄送和递交非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无需到现场参加开标会议，无需到达现场提交原件资料。
2、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使用投标人CA数字证书登录不见面开标大厅，在线签到并准时参加开标活动，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投标文件解密、答疑澄清等。

3、逾期解密或者没有准时在线参加开标活动导致的一切后果投标人自行承担。

4、不见面开标服务的具体事宜，请查阅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下载中心—信阳市不见面开标大厅系统操作手册。

5、由于交易中心系统升级，请各供应商在新系统中重新入库，再下载招标文件。

6、特别提示：供应商在线签到时，应如实准确的填写授权委托人的联系电话，开标当天请务必保证电话保持畅通。

7、监督部门：信阳市浉河区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监督电话：0376-6312702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信阳市浉河区农业农村局 

地    址：信阳市浉河区行政路 

联 系 人：王忠亮 

电    话：13613761717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代理机构：河南轩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信阳市浉河区金牛产业集聚区苹果公馆1号楼1610号房

联 系 人：吴熙
电    话：13290991111 
3.项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吴熙 

电    话：13290991111

